洛扎县公安局行政执法当中轻微不罚、首违免罚事项清单公示

	序
号
	类别
	常见具体违法行为
	适用条件（通常需同时满足）

	1
	轻微不罚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规定的相关内容。
	1.违法行为轻微；及时纠正；没有造成危害后果。

	2
	首违免罚
	1.存在不按规定停车行为；2.驾驶人驾驶时拨打电话；3.压线行驶；4.不按导向车道行驶；5.未系安全带。
	1.首次违法行为发生前6个月内无交通违法记录；2.违法行为轻微；3.及时纠正；4.没有造成危害后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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